天政通〔2026〕3号

关于切实做好2026年天目湖镇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及“三灭四消”工作的通知
各村、兽医站、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溧阳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2026年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和消毒灭原工作的通知》（溧动防指办〔2026〕1号）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天目湖镇动物防疫各项工作，制定《2026年天目湖镇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及“三灭四消”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天目湖镇人民政府
                         2026年3月19日

2026年天目湖镇重大动物疫病防疫

及“三灭四消”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要求群体免疫密度常年保持在90%以上，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免疫抗体合格率保持在70％以上。继续推进犬狂犬病强制免疫工作，统筹抓好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新城疫等病种免疫工作。重点做好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等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做到免疫操作正确规范、疫苗使用科学合理、标识佩戴符合规定、档案记录认真详实、疫情疫病信息报送准确及时。
二、分步实施
（一）调查摸底准备。各村做好组织宣传发动，对辖区养殖场户畜禽养殖情况进行摸底更新，统计养殖品种数量、应免疫数量等信息；同步做好休闲观光类家庭农场、萌宠乐园、商业综合体、学校劳动教育等新型养殖经营业态的畜禽养殖情况普查；开展牛羊散养户养殖情况专项摸排，研判并动态调整牛羊布病防控重点场点。兽医站做好疫苗、注射器械、消毒防护用品等防疫物资的采购储备，联系动物防疫服务外包采购工作，做好外包防疫员岗前技术培训。
（二）疫病免疫接种。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疫和羊小反刍兽疫所有应免畜禽进行全面免疫，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新城疫、羊痘等非强制免疫病种按需进行免疫，犬狂犬病免疫结合自身实际统筹开展。春季集中防疫行动从3月10日起至4月30日结束；夏季集中补免行动从7月1日起至8月31日结束；秋季集中防疫行动从9月1日起至10月31日结束。犬狂犬病集中免疫时间另行通知。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新城疫、羊痘等非强制免疫病种按需进行免疫。
（三）开展牛羊布病监测筛查。按“从规模到散养、从重点到一般”的顺序对辖区内所有牛羊养殖场（户）进行监测筛查全覆盖；对外省市调入牛羊必须进行隔离观察，隔离期结束后全群血清学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方可混群饲养。种用、乳用牛羊按省市有关检测要求进行筛查。
（四）“三灭四消”行动。灭蚊灭蝇灭鼠和清洗消毒行动集中行动具体时间由市级统一部署，另行通知。对畜禽养殖、屠宰、无害化处理等重点环节领域，加强畜禽运输车辆洗消，从源头减少病原微生物载量。
（五）汇总上报信息。各村于3月20日前上报畜禽养殖调查摸底汇总表（附件1）、新型畜禽生产经营业态养殖情况普查表（附件2）、牛羊散养户养殖情况普查表（附件3）。春、秋两季集中防疫行动，夏季集中补免行动，“三灭四消”行动结束时，动物防疫行动免疫接种记录表（附件4）、“三灭四消”行动汇总表（附件5）须由各村审核盖章后汇总上报。联系人：肖静燕，联系电话：87900242。
三、管理保障
（一）明确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免疫实施主体，承担主体责任。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引导养殖者履行动物防疫主体责任，配合完成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建立免疫档案，确保可追溯。
（二）强化管理。服务外包签约单位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认真履行各项动物防疫工作任务，切实遵守法律法规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动物防疫经费专款专用。
附件：1. 2026年畜禽养殖调查摸底汇总表
2026年新型畜禽生产经营业态养殖情况普查表
2026年牛羊散养户养殖情况普查表
2026年天目湖镇动物防疫行动免疫接种记录表
2026年天目湖镇“三灭四消”行动汇总表
附件1

2026年畜禽养殖调查摸底汇总表
______________村（盖章）            单位：头、羽、只
	村组
	鸡
	鸭
	鹅
	猪
	羊
	牛
	犬
	其他

	
	存栏数
	存栏数
	存栏数
	存栏数
	存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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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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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6年新型畜禽生产经营业态养殖情况普查表
填表单位（盖章）：                        .
	场所名称
	休闲观光类家庭农场、萌宠乐园、大型综合体、学校、其他（备注）
	场所地址

（详细到村）
	经度
	纬度
	负责人
	联系

方式
	饲养

品种
	饲养数量
	动物来源
	是否免疫（若免疫请注明免疫病种）
	包片包场兽医
	兽医联系方式

	　
	　
	　
	　
	　
	　
	　
	　
	　
	　
	　
	　
	　

	　
	　
	　
	　
	　
	　
	　
	　
	　
	　
	　
	　
	　

	　
	　
	　
	　
	　
	　
	　
	　
	　
	　
	　
	　
	　

	　
	　
	　
	　
	　
	　
	　
	　
	　
	　
	　
	　
	　

	　
	　
	　
	　
	　
	　
	　
	　
	　
	　
	　
	　
	　

	　
	　
	　
	　
	　
	　
	　
	　
	　
	　
	　
	　
	　

	　
	　
	　
	　
	　
	　
	　
	　
	　
	　
	　
	　
	　

	　
	　
	　
	　
	　
	　
	　
	　
	　
	　
	　
	　
	　


附件3 
2026年牛羊散养户养殖情况普查表
填表单位（盖章）：                    
	养殖户名称
	场所地址

（详细到村）
	经度
	纬度
	联系

方式
	饲养

品种
	饲养

数量
	是否自繁自养
	圈养/

放养
	近1年以来动物健康情况（死亡、流产、体弱等）
	养殖户是否从事牛羊屠宰、贩运、产品加工等工作
	包片兽医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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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6年天目湖镇动物防疫行动免疫接种记录表
          村（盖章）           村组    负责人（签字）             防疫员（签字）             时间            

	养殖户
	禽流感
	新城疫
	口蹄疫
	小反刍兽疫
	狂犬病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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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6年天目湖镇“三灭四消”行动汇总表
              村（盖章）  
	村组
	养殖户
	消毒药品种
	消毒药用量

（公斤）
	消毒面积

（平方米）
	消毒

日期
	户主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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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湖镇党政和人大办公室                 2026年3月19日印发 




